
蕉岭县2014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14年，我县共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13791万元，其中：税收返还662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6464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4252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按上级下达资金指标文件要求专款专用。
	2014年度蕉岭县公共财政转移性收入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 算 数

	上级补助收入
	113,791

	  返还性收入
	6,629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4,522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393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1,714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4,641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17,231

	    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846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5,911

	    结算补助收入
	4,615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123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2,451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
	4,604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
	3,17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5,344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1,403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7,184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4,955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802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2,521




